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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2863        证券简称：古运河        主办券商：江海证券 

 

江苏江南古运河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 年

发生金额 

（2025）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水电费、租赁费、场馆

门票、商品采购、餐饮

服务等 

1,600,000.0

0 

874,870.17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游览服务、销售商品、

冠名收入等 

4,620,000.0

0 

3,016,932.85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与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含下属

分子公司）合作运营环

城古运河“今夜梁宵”

游船沉浸式夜游项目，

双方拟以收入分成模式

共享项目运营收益 

3,200,000.0

0 

1,371,820.51 公司业务量增长，预计

发生金额增加 

合计 - 
9,420,000.0

0 

5,263,623.53 
- 

 



公告编号：2026-001 

 

（二） 基本情况 

1、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 

2、无锡市城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无锡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3、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 55%的股份。 

4、无锡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的股东，持有 45%的股份。 

5、江苏古运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

东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6、江苏南禅寺智慧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的股东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7、无锡文旅产业更新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的股东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企业。 

8、无锡新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

东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9、江苏古运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新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无

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间接控制的企业。 

10、江苏省无锡江南古运河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为公司江苏江南古运河文化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因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公司章程》规定的 4人，不予表决。此议案直接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该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告编号：2026-001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为弘扬古运河文化，促进江南古运河水上旅游的发展，同时宣传企业品牌，树立企

业形象，达到实现双赢的目的。公司向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含下属

子公司）提供日常接待一系列游览服务，提供游船冠名服务，销售文创产品，解决

沿河水上治理过程中的交通问题，提供工作用船服务，预计发生交易额不超过 427

万元。 

2、为弘扬古运河文化，促进江南古运河水上旅游的发展，同时宣传企业品牌，树立企

业形象，达到实现双赢的目的。公司向无锡市城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含下属子公

司）提供日常接待一系列游览服务，提供游船冠名服务，销售文创产品，预计发生

交易额不超过 30 万元。 

3、为江苏省无锡江南古运河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宣传企业品牌，树立企业形象，提

升古运河景区的影响力，需要公司提供日常接待等一系列游览服务，销售文创产品，

预计发生交易额不超过 5万元。 

4、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和经营情况，考虑到售票处的水电费，运河游礼文创店的

租金，游船线路中进场馆的门票结算，采购文创产品，采购餐饮服务，广告宣推，

授权旅行社业务产生服务费等，公司与无锡市梁溪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含下属

子公司）预计发生交易额不超过 145 万元。 

5、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和经营情况，考虑到水电费支付，合作运营项目分成的服

务费等，公司与无锡市城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含下属子公司）预计发生交易额不

超过 15 万元。 

6、与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含下属分子公司）合作运营环城古运河“今

夜梁宵”游船沉浸式夜游项目，双方收入以分成模式共享项目运营收益，预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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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320 万元。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必要的。 

2、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按照公允原则执行，定价依据公允、合理，交易方式符合国际

贸易惯例，不存在损害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经营独立性不受影响。 

 

六、 备查文件 

江苏江南古运河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江苏江南古运河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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